
书书书

福 建 省 司 法 厅
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
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
中国民用航空福建安全监督管理局

文件

闽司 〔２０１９〕５７号

福建省司法厅　福建省交通运输厅
福建省广播电视局　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

中国民用航空福建安全监督管理局
转发 《关于集中开展公共交通场所
宪法宣传活动的方案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平潭综合实验区司法局 （办）、交通运输局 （委）、广

播电视局，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福建省境内各单位，辖

区各机场公司：

现将司法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、国家铁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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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、中国民用航空局、中国铁路总公司、全国普法办印发 《关于

集中开展公共交通场所宪法宣传活动的方案》（司发通 〔２０１８〕

１２８号）转发你们，请根据通知要求，结合各地实际，认真抓好

工作落实。

一要充分认识集中开展公共交通场所宪法宣传活动的重大意

义。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，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，做好宪法学

习宣传教育意义重大。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到集中开展公共交

通场所宪法宣传活动是推动宪法学习宣传教育 “活起来”“落下

去”的重要载体，切实把宪法学习宣传教育与学习宣传贯彻习近

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密结合，大

力弘扬宪法精神，牢固树立宪法观念，推动宪法学习宣传走入日

常生活、走入人民群众。

二要严格落实公共交通场所宪法宣传活动的普法责任。各地

各部门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，切实加强集中开展公共交通场所宪

法宣传活动的规划部署，强化组织领导，明确任务责任，把公共

交通场所宪法宣传与宪法学习教育和贯彻实施有机集合起来，常

抓不懈，循序推进，确保宣传任务落在实处。要严格落实 “谁执

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把宪法宣传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，作为各

部门各单位共同普法责任，列入 “七五”普法考核重要内容，加

强统筹协调，密切配合协作，推动公共交通场所宪法宣传活动全

面开展。

三要不断强化集中开展公共交通场所宪法宣传的活动实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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宪法学习宣传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，同时集中开展公共交通场

所宪法宣传活动涉及范围广、人数多，开展过程中务必要力求实

效。要注重宣传的有效性，针对不同场所的特点，通过群众喜闻

乐见的形式，以鲜活生动的语言和案事例，推动宪法宣传入脑入

心，强化群众的认同感、获得感。要注重宣传的广泛性，推动宪

法宣传对公共交通工作、场站、设施全覆盖，让人民群众抬头看

得见、用时找得着。要注重宣传的长久性，建立持久、常态化的

宣传机制，把握宪法宣传活动的重点内容和宣传节奏，因地制宜

制作提供丰富实用的宪法宣传品，不断营造宪法宣传的浓厚

氛围。

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是 “七五”普法的重点内容，开展公共交

通场所宪法宣传活动将贯穿于 “七五”普法全过程。各地开展公

共交通场所宪法宣传活动情况，请分别报省司法厅、交通运输

厅、广播电视局、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民用航空

福建安全监督管理局。

　福 建 省 司 法 厅 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福建省广播电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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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国铁路南昌局 中国民用航空福建
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监督管理局

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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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部　交通运输部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

国家铁路局　中国民用航空局　中国铁路总公司

全国普法办印发 《关于集中开展公共交通场所

宪法宣传活动的方案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司法厅 （局）、交通运输厅 （局、委）、广

电局、普法办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法局、交通运输局、广电

局、普法办，各地区铁路监督管理局，民航各地区管理局，各铁

路局集团公司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的重要

指示精神，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有

关要求，推动宪法学习宣传走入日常生活、走入人民群众，司法

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、国家铁路局、中国民用航

空局、中国铁路总公司、全国普法办制定了 《关于集中开展公共

交通场所宪法宣传活动的方案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执行。

各地开展公共交通场所宪法宣传活动情况，请分别报司法

部、交通运输部、国家广播电视总局、国家铁路局、中国民用航

空局、中国铁路总公司、全国普法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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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附件：关于集中开展公共交通场所宪法宣传活动的方案

司 法 部

交 通 运 输 部

国 家 广 播 电 视 总 局

国 家 铁 路 局

中 国 民 用 航 空 局

中 国 铁 路 总 公 司

全国普及法律常识办公室

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２１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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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关于集中开展公共交通场所

宪法宣传活动的方案

为贯彻中央关于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的有关精神，落实中宣

部、中组部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教育部、司法部、全国普

法办联合印发的 《关于组织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》

要求，充分利用公共交通场所开展宪法宣传，推动宪法走入日常

生活、走入人民群众，现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如下。

一、宣传内容

重点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

略，特别是宪法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的重要论述，２０１８年宪法

修正案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质，现行宪法重点内容和重大作用。

二、活动时间

在前一段开展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的基础上，从今年１１月份

开始，在各公共交通场所集中部署开展宪法宣传系列活动，在今

年１２月４日第五个国家宪法日和第一个 “宪法宣传周”期间，

形成宣传高潮。

三、重点场所

推动宪法宣传全面覆盖以下场所：

１．汽电车、地铁、城市轻轨、火车、飞机、客滚船、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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轮渡等各类公共交通工具；

２．汽车客运站、公交车站、地铁站、城市轻轨站、火车站、

机场、渡口、港口客运站、停车场等交通场站；

３．移动数字电视、车载视频显示终端、公共交通服务窗

口等。

四、主要措施

根据各公共交通场所的特点和客观条件，因地制宜地开展以

下宪法宣传活动：

１．在交通场站张贴、悬挂宪法宣传招贴画、宣传标语；

２．在公共交通场所的电子显示屏、触摸屏、移动数字电视、

车载视频显示终端等播放宪法宣传公益广告和节目；

３．在飞机、客滚船、火车等交通工具和公交场站、乘客等

候区摆放宪法文本和宪法宣传资料，供乘客自由取阅学习；

４．针对群众需求在公共交通场所组织形式多样的宪法宣讲

活动。

目前，司法部、全国普法办已组织制作了宪法学习报告会视

频、宪法宣传公益广告片、挂图、标语、知识问答等宣传资料，

电子版统一放置在中国普法网 （网址 ｗｗｗ．ｌｅｇａｌｉｎｆｏ．ｇｏｖ．ｃｎ），

供各单位根据需要下载使用。各地各单位要结合地方和单位特

点，积极创新制作一批符合中央精神、贴近群众生活的宪法宣传

品，确保这次宪法宣传教育活动健康深入开展。

五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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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开展公共交通场所宪法宣传活动是推动宪法学习宣传教

育 “活起来”“落下去”的重要载体，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。

一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。把宪法学习宣传教育与学习宣传贯

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密结

合，把好宪法宣传政治方向，把宪法精神讲准讲透讲活，大力弘

扬宪法精神，牢固树立宪法观念，广泛凝聚正能量，在全社会进

一步增强 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 “四个自信”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

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。

二要严格落实普法责任。各主管部门要认真落实 “谁执法谁

普法”的普法责任，把宪法宣传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，作为各

部门各单位共同普法责任，列入 “七五”普法考核的重要内容。

坚持谁主管谁负责，各相关单位要加大资金、设施投入，密切

配合协作，加强策划指导，推动公共交通场所宪法宣传落到

实处。

三要力求宣传实效。要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、鲜活生动

的语言和案事例，强化群众的认同感、获得感，力戒形式主义。

要注重宣传的广泛性，推动宪法宣传对公共交通工具、场站、设

施的全覆盖，让人民群众抬头看得见、用时找得着。要加强对

公共交通场所摆放宪法文本的管理，防止随意涂画、损毁、

丢弃。

四要加强组织协调。各级普法办和司法厅 （局）要加强统筹

规划，协调有关部门整体联动、形成合力，策划制定公共交通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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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宪法宣传工作方案，把握好宪法宣传活动的重点内容和宣传节

奏，为活动提供必要经费，制作提供丰富实用的宪法宣传品，帮

助各相关部门解决宪法宣传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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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司法厅办公室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５日印发


